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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W320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吉民议字〔2023〕26号
尊敬的韩*委员：

　　感谢您对残疾人福利工作的关心、关注。您提出的《关于提高重度残疾人补贴的建议》，为进一步完善重度残疾人补贴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发展方向。针对您提出的建议，我们结合年初以来开展的大调研工作，将会同省财政厅、省残联加强调查研究，充分考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级财政保障能力，研究提出我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调整建议，并按照各自职能，抓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残疾人社会救助优惠政策
　　随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省民政厅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紧紧围绕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和特殊需求，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困难和压力，对残疾人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救助优惠政策。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家庭收入；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按“单人户”纳入低保；延长残疾人家庭低保渐退期，城乡低保家庭低保渐退期为18个月，残疾人低保家庭渐退期为24个月；本省户籍的60周岁以上残疾人，同时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抚、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条件的，可依法申请特困供养待遇。通过这些优惠措施，为残疾人解决了实际困难，保障了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使残疾人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生活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建立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为进一步补齐民生短板，持续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2022年，结合我省省情，特别是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保障能力，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残联出台了《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试行）》（吉民发〔2022〕5号），建立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兼顾残疾人生活保障和长期照护基本需求，科学合理确定“两项补贴”标准，确保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民生保障政策相衔接。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在统筹考虑当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调整及照护市场劳动力价格变化的情况下，适时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调整方案，报请同级政府确定。各地可根据当地残疾人保障需求、财政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对补贴标准进行科学测算和全面论证，合理确定本地区补贴标准。有条件的市县可以根据护理等级、服务提供方式等制定差别化的待遇保障政策，确保最大程度发挥制度效果。

　　三、着力抓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精准落实
　　“两项补贴”关系到广大困难和重度残疾人的切身利益。近年来，各级民政、财政、残联组织密切配合，“两项补贴”精准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22年末，我省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60.9万人次，其中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27.9万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33万人，全年共发放两项补贴资金5.87亿元。为加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努力做到应补尽补，应退尽退，民政部门建立了与残联、人社等相关部门以及民政内部的低保、特困、儿童、殡葬等数据交换、共享、比对机制，定期比对复核，不断提高补贴发放精准性和动态管理水平。同时，不断完善主动发现机制，通过入户走访、大数据监测等方式，主动发现自愿申领且符合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并提供服务，实现“政策找人”。为进一步方便群众申请补贴，实行了“两项补贴”资格申请“跨省通办”、“全程网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残疾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暖心的服务。

　　四、不断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宣传和监督管理
　　各级民政、残联部门能够充分考虑残疾人获取信息的特殊要求和实际困难，广泛利用各种媒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两项补贴”政策，全面准确做好政策解读，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让保障对象形成合理预期。民政部门对新纳入低保范围的残疾人，残联组织对新领取和换发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通过发放政策告知书、宣传小册子等形式，将“两项补贴”制度内容、申请条件、申领程序等一次性告知，确保政策宣传到位。各地能够按照规定程序和规定内容落实“两项补贴”信息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各级民政部门严格资格审定、规范补贴发放，杜绝了弄虚作假、违规办理、违规发放等情况。各级残联组织严把残疾人证评定发放关，杜绝违规办理残疾人证、泄露残疾人个人信息等行为。各地持续加强补贴资金发放和使用的监督管理，杜绝了截留、挪用、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残疾人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吉林省民政厅

　　                            2023年7月13日

